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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 
 

沪人社规〔2020〕16 号 
 

 
 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 

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来沪工作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吸引全球优秀青年人才，强化上海国际人才集聚功

能，根据《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》、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、外交部、教育部关于允许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在华就业有关

事项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7〕3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深化人

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

设的实施意见》（沪委发〔2016〕19 号）、《国家外专局、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外交部、公安部关于全面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

许可制度的通知》（外专发〔2017〕40 号）以及人社部出台的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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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实习协议等，在平衡本地就业市场的前提下，现就做好优秀外

籍高校毕业生等外籍青年人才来沪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人员范围 

（一）国际学生 

1．在上海地区高校取得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国际学生可在中国

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、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、

虹桥商务区、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，以及“上海科技创新职

业清单”内用人单位工作。 

2．在中国境内高校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优秀国际学生可在

本市直接工作。 

（二）国（境）外高水平大学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 

1．在国（境）外高水平大学取得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优秀外籍

高校毕业生，可在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、中国(上海)自由

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、虹桥商务区、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，

以及“上海科技创新职业清单”内用人单位工作。 

2．在国（境）外高水平大学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优秀外籍

高校毕业生可在本市直接工作。 

（三）外籍博士后 

40 周岁及以下在国（境）外高水平大学或中国境内高校从事

博士后研究的外籍青年人才可在本市直接工作。 

（四）其他外籍青年人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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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同其他国家签署双边青年实习交流

协议相关要求的外籍青年人才，可按照有关规定在本市用人单位

进行实习，并办理加注“实习”的工作、居留证件。 

二、条件要求 

（一）用人单位聘雇外籍高校毕业生从事的岗位，应是有特

殊需要，国内暂缺适当人选，且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岗位。 

（二）外籍高校毕业生一般需满足毕业 1 年以内的条件，优

秀外籍高校毕业生是指平均成绩不低于 80分（百分制，其他分制

换算成百分制处理）或 B+/B（等级制）及以上的毕业生。 

（三）国（境）外高水平大学标准参照国家“外国人来华工

作许可管理服务系统”对外公布内容。 

（四）外籍高校毕业生首次办理工作证件的有效期为 1年。 

（五）外籍高校毕业生所缴纳个人所得税低于意向薪酬应付

税额或用人单位拟给予其的薪酬低于规定标准的，用人单位不得

继续聘雇。 

三、配额管理 

（一）外籍高校毕业生来沪工作实行配额管理，用人单位拟

聘雇外籍毕业生的，应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申请，经核

准后在配额范围内实施聘雇并办理各类证件。 

（二）全市总配额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根据国家总体要

求及本市劳动力市场具体情况确定，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备案

后实施管理和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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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配额申请受理，市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根据申请单位的行业类别、聘雇情况等确

定单位配额。 

（四）配额申请工作于每年四季度开展，用人单位向注册地

所在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下一年度外籍高校毕业生聘雇

额度，并备案本年度外籍高校毕业生聘雇情况。用人单位聘雇配

额以年度为单位，当年度未占用额度不计入下一年度。 

（五）未在配额申请期提出申请的用人单位，如需聘雇外籍

高校毕业生，在全市配额尚有余量的情况下，可向注册地所在区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额外提出申请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符合条件的外籍高校毕业生应按规定申请工作、居留证件。 

（二）符合条件的外籍高校毕业生可在浦东、临港等地的留

学人员创业园直接创业，并办理工作证件，创业经历视同工作经历。 

（三）年度配额申请工作的具体实施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门另行通知。 

（四）本通知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3 年

6月 30 日。 

 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2020 年 7 月 7日 

 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2020 年 7月 7日印发 
 


